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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社会力量活力 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晋中实践

王焕伟

“翰墨吟春”春联有奖征集暨春联书法作品展在晋中市

陌上美术馆举行

“晋华 1919·中国营造大坊”项目启动现场

晋中市民办文化推动大会

2015 年 7 月，山西省晋中市成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由此承担起了为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探索经验、提供示范、引领文化科学发展的重

要使命。两年来，晋中市大胆创新、先行先试，以开放的、国

际化视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全

民参与、共建共享”原则，创新扶持引导与规范管理民办文

化机制，加大民办公共文化设施资源整合力度，扩大政府

购买服务，广泛吸引社会组织、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鼓励文化服务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晋中实践成效显著。

晋中正努力为山西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发展提

供新实践、创设新机制，向全社会展示现代治理格局下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晋中经验。

确定方向、提供政策、鼓励发展，
为社会资本投入铺路子

2017 年 12 月 23 日，成功引进民营资本 3.5 亿元的晋华

纺织厂旧址修缮竣工暨“晋华 1919·中国营造大坊”项目在

晋中市晋华纺织厂旧址启动。该项目是晋中市单体文化项

目投资最大的工程，也是该市推进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中探索政府引导、撬动多元主体和力量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在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时，晋

中市申报并成功创建“民办文化的扶持引导与规范管理”项

目，对民办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几年，晋中市级每

年拿出 3000 万元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县级每年拿出 5000 万

元，重点倾斜民办文化企业；市级每年拿出 1000万元文化事

业专项经费，其中至少 120万元用于扶持民办文化发展。

此外，晋中设立市级文物保护经费2000万元，争取非遗项

目保护资金以及其他项目资金近 1000万元，以不同方式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发展，培育了一批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

带动民营资本投资110亿元，促使民营文化产业呈现投资增速

加快、经营领域拓展、集聚水平提升、品牌建设卓著的良好态

势。其中，由山西省平遥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2.23 亿元

建设的唐都推光漆艺文化产业创意园，在生产销售维持企业

正常运转的同时，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产品展览、旅游观

赏、人才培训、文化传播等服务。由民营企业出资创建、坐落

在太谷县的山西中医药博物馆，是集收藏、展览、研究、公共

教育、文化交流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中医药博物馆，总建筑面

积5000余平方米，馆藏文物3000余件，涵盖中医药古籍、中药

标本、制药器械、图片等类别，每周工作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对群众免费开放，在群众中普及中医药知识，营造了良好

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氛围。由民营企业投资建成的

晋中文化地标建筑陌上美术馆，每年举办美术精品展览数十

场，均免费向群众开放。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模式

建设的祁县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也是社会力量参与晋中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的典型项目。

一批大型民办文化产业项目在晋中大地落地生根，在

创造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同时，以突出的经济实力和

释放的服务功能正成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

利用财政资金撬动民营资本只是晋中扶持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侧面，在公共文化设

施方面，面对公共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晋中市在严格落实

国家、省、市相关政策的同时，按照创建要求并结合晋中文化

建设实际相继出台多个文件，如《晋中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民办文化的扶持引导与规范管理建

设规划》《加强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扶持、管理的意见（试

行）》《晋中市加强民办文化扶持引导与规范管理的实施方

案》《晋中市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星级服务管理办法》《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联络员、

督导检查、信息报送和宣传、定期例会制度和重大事项会商

制度》《晋中市创建“一乡一品”“一村一品”文化品牌实施方

案》等，积极通过贷款贴息、贷款担保、项目补贴和项目资助、

奖励等方式，加强对民办文化的扶持引导与规范管理，催生

了一大批民办文化设施。目前，晋中分散于全市城乡的民办

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展示馆、传习所、乡村记忆展示馆、主题

文化大院、小剧场、小舞台及民办活动广场、文化长廊等约

2100个。数量庞大的群众自办文化设施增加了基层文化设

施总量，填补了自然村或公共文化尚未涉及到的服务领域文

化设施的空白，扩大了文化设施对服务人口的覆盖面，大大

增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有效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广阔空间，切实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例如，

坐落在祁县昭余镇丰泽村的权勇文化大院，已成为丰富当地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方领地。这里有两个可以容纳六七

十人的图书室、放映室和两个电影拷贝库，院内藏有 7600多

册各类书籍、1000余张爱国主义教育图片、8000余张电影海

报和 1600多部电影拷贝，每月开展活动 20余次。

创造条件、提供机会，
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搭台

“全民参与文化，全民享受文化，在参与中享受，在享受中

升华”是晋中文化工作的发展理念，正是在这一理念下确定的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共建共享”行动纲领，为组织和动员全社

会力量认识文化、热爱文化、参与文化、投入文化搭台。

晋中市群众文化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多，二

是接地气。例如，连续几年举办的覆盖全市的“全民文化活

动季”，每年各种表演和展览几千场次，除了晋中国有演出

团体，通过支持、培养起来的 2960 个文化类民间组织、6000

余支乡村业余文化团队，20 多万民间文化从业人员成为全

市文艺演出的主力军，为群众提供了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增加了基层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晋中市文化局局长巩海湛说：“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通过

示范引导、命名授牌、星级评定、提供舞台和文化生态保护

等措施，不断给予激励，大大调动起民办文化团体组织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

梳理晋中民办文化团体组织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可以

发现其扶持引导举措和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举办多层次、高密度、不同规模的文化活动，

民办文化团体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综合竞争力显著提高，

这为民办文化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展自身奠定了良好基

础。节庆活动和常规活动相结合，主题系列活动与单项活

动相结合，参与群众文化活动和欣赏展示活动相结合，做到

长年不断、常办常新，如“平遥中国年”等文化活动，参加人

数在 50万以上。与此同时，常规活动日益丰富多彩，连续开

展的“全民文化活动季”“花开四季·乐享全民”等主题文化

活动，实现了城乡群众文化活动全覆盖；在农村、社区、企

业，群众自主办文化已成为新常态。全市城乡每年开展较

大规模的文化活动 3000 多场，为全社会文化创作演出和人

才培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

二是制定出台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目录》《晋中市市级购买公共演

出服务实施方案及细则》，每年市财政拿出专门资金购买文

化服务。近年来，晋中市在一些重大文化活动和品牌文化

建设中，政府不包办，采取委托生产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吸

引民间资本、社会力量进入服务领域，这一购买范围正逐步

扩大到全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例如，尝试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的“竞标+点单+配送”方式，一改过去由政府部门直接

送戏到基层的传统做法，变为“要什么，演什么”，实现公共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配送。每年的“送戏下乡”“全民文

化活动季”的大部分项目采用由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上

千场活动场场节目精彩、组织有序，观众满意度非常高。通

过这种模式，民办文化平等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提

升了自身发展能力。

三是通过近几年实施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星级

服务管理办法》，对一些优秀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星级评

定，先后涌现出一批民办文化星级服务单位，在这些民办文

化星级单位带动下，全市民办文化服务社会的能力显著提

高。例如，吸收众多文化志愿者和文艺骨干加入的馆办艺术

团体——晋中市五星级服务单位介休市爱舞艺术团，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参加了介休市元宵节、消夏晚会、惠民演出和

“爱上晋中”等演出，创排演出的舞蹈《桃花红，杏花白》在首

届山西省艺术节“舞动三晋”广场舞大赛中夺冠，为晋中争得

了荣誉。此外，四星级服务单位左权县曲艺家协会、晋中市

老年书画研究会、晋中市自由搏击协会等，三星级服务单位

榆社县摄影家协会、左权县东方酒器博物馆、晋中体育舞蹈

协会等，都充分发挥文化建设的社会效应，为丰富广大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是以创建“有组织、有队伍、有阵地、有活动、有特色”

的“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群众文化特色品牌为抓手，打造

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办文化大乡镇（村）、创作一批富有

地方特色的民办文化文艺精品、培养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

民办文化艺术人才。通过《晋中市创建“一乡一品”“一村一品”

文化品牌实施方案》，晋中市各县（区、市）对分布在各乡镇、

村的丰富文化资源不断加强包装、推介和运作，使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精品逐渐形成文化产业发展项目；指

导各乡镇、村根据本地特色确定至少一项有群众基础、有代

表性的文化品牌项目，有条件的可以发展多项。

五是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广开渠道。2015年出台

的《晋中市社会资金投入文物保护工程以奖代补实施方案

（试行）》，决定每年对民间投入文物保护工程给予 5 万元至

50 万元资金补助，以撬动近千万元的社会投入资金。2016

年，又有近 2 亿元社会资金投入文物保护。前不久，晋中市

向社会公布了 37 处可以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文物单位，

以此参与到全省“文明守望工程”中来，成为晋中市引导、规

范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创新之举，已在山西省内推

广。2017 年 6 月，山西省在晋中市张壁古堡召开现场会，对

该市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保护的做法给予肯定。

大胆创新、先行先试，
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现代治理扶梯子

公共文化的晋中实践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化、专业

化。围绕社会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晋中创新思路、大胆探

索，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积极探索和创新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参与

区域文化设施管理运营的机制、模式和途径，不断完善城市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晋中大剧院就是晋中市以招商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由

原经纬厂文化宫改建而成。对于晋中而言，该剧院的建成具

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是晋中市的文化新地标，更凭借众

多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增强了市民的文化消费意识。为使

大剧院实现良性运营，晋中市同时引入社会专业团队，推出

“商业演出+公益演出+社会运营”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

政府每年为企业提供 200万元补贴资金，企业确保为群众提

供 80场演出，承担大剧院全部运营管理费用。目前，通过近

两年的运营，晋中大剧院每年演出 100 多场，观众超过 15 万

人次，引进了许多国内外舞台艺术精品，让晋中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欣赏到文化大餐。晋中大剧院的“三位一体”管理

模式实行成效显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晋中大剧院以“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把购买服务、托

管运用等手段引入文化企业，通过合同管理、效能考核等措

施督促企业加强设施管理使用，既拓宽了投资渠道，又引进

了市场运作和企业管理机制，不仅为大剧院日后运营提供

了保障，也避免了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的老问题，走出

一条依托社会力量提升文化服务效能的改革创新之路。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合理调整和形

成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

会化、专业化发展，建立多元共治、高效运行的现代治理结构，

激发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创造活力和参与热情。”巩海湛说。

2018年初，晋中市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晋中市图书馆、

市博物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

引入市场机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将原由政府提供的

公共图书馆运营和管理服务，交给条件具备的社会组织来

完成，并由政府依据承接者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来支付费

用；采取政府派驻机构制定具体的考核评估标准，对进馆人

数、办证人数、活动次数、服务项目、服务时间、数字服务等几

十项指标进行考核，对服务质量引入第三方评估，真正实现

资金使用事前有审议、事中有监督、事后有考核，完善奖惩机

制，让财政资金更安全、更有效地发挥文化惠民的最大效应。

突破以往政府“一手包办搞文化”的做法，注重发展多

样化的文化供给主体，通过鼓励支持、加强引导、规范服务、

促进发展的方式，积极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保障

机制，晋中市培育了一批民办公共文化活动品牌，树立了一

批民办文化建设示范点，形成了文化主体丰富、文化活力迸

发的新格局，让群众更广泛、更便捷地参与文化建设、享受

文化福祉。

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参与，让广大群众成为主角和

受益者——晋中市正向着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阔步

迈进。

“千人曼舞 挺进第一方阵”广场舞大赛 晋中民办文化团体蓬勃发展 民间文化从业人员成为晋中文艺演出的主力军

晋中全民文化活动季之广场文化月活动现场


